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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普府办〔2024〕15 号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

区国动办制订的《普陀区 2024 年防空警报

试鸣方案》的通知

区政府有关委、办、局，各街道办事处、镇政府：

区国动办制订的《普陀区 2024 年防空警报试鸣方案》已经

区政府同意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8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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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 2024 年防空警报试鸣方案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、《上海市防空警报管理

办法》等规定，我区将参加 2024 年 9 月 21 日（全民国防教育日）

全市范围内（除浦东、虹桥国际机场地区外）的防空警报试鸣（以

下简称试鸣），并结合试鸣组织防空演练，为此，制订本方案。

一、试鸣时间

试鸣安排在 9月 21 日(星期六)上午 11 时 35 分至 11 时 58

分进行。其中，11 时 35 分至 38 分，试鸣预先警报（鸣 36 秒、

停 24 秒，反复 3遍为 1个周期，时间 3分钟）；11 时 45 分至 48

分，试鸣空袭警报（鸣 6秒、停 6秒，反复 15 遍为 1个周期，

时间 3 分钟）；11 时 55 分至 11 时 58 分，试鸣解除警报（长鸣 3

分钟）。

二、试鸣方式

通过本区固定防空警报器和机动防空警报器实施防空警报

鸣放。上海广播电视台同步组织试鸣和防空演练电视直播，今年

现场直播点设为上海造币有限公司（光复西路 17 号）。同时，通

过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发布试鸣信息以及宣传语。

三、防空演练内容及参演对象

防空演练以《普陀区人民防空行动方案》为基准，对照年度

人防训练演练计划，结合防空警报试鸣，组织各街道、镇开展人

员疏散掩蔽演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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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人口疏散掩（隐）蔽演练

试鸣期间，本区各街道、镇进行战时人员紧急疏散掩（隐）

蔽演练，实现“十四五”期间社区疏散演练全覆盖目标要求。同

时，加大探索组织开展高层楼宇、人员密集公共场所人员疏散演

练力度。积极动员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结合实际，组织开展人

员疏散掩（隐）蔽演练。区国动办做好人口疏散、掩蔽场所、方

案对接，指导上海造币有限公司作为现场电视直播地点的方案等

相关协调准备工作；各街道、镇要提升人防演练覆盖率，广泛动

员社会力量参与人口疏散、掩蔽演练互动。具体安排由区国动办

会同各街道、镇研究确定。

（二）学校师生疏散演练

本区各类学校要结合试鸣，组织学校师生进行疏散演练。考

虑到 9月 21 日（全民国防教育日）是星期六，学校师生疏散演练提

前至 9月 20 日（星期五）组织进行。学校在组织师生疏散演练时，

可采用学校广播系统播放防空警报音响信号，预先组织学生开展听辨

“预先警报、空袭警报、解除警报”信号活动，不得鸣放室外固定防

空警报器。

四、试鸣、防空演练组织实施

普陀区成立区防空警报试鸣指挥部，设在区国动办指挥所，

负责防空警报试鸣及各项准备工作的组织领导。

防空演练由各街镇、企事业单位和学校具体组织实施，区国

动办予以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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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试鸣、防空演练准备

（一）防空警报设备维护保养

根据市国动办统一部署，区国动办于 2024 年 8月 31 日前完

成防空警报系统检测和设备的维护保养，确保防空警报闻令而响。

（二）试鸣通信保障

配合市通信管理局落实防空警报试鸣时指挥用的 800 兆数字

集群政务网人防指挥网的畅通和防空警报有线控制发放系统的通

信线路维护工作，确保人防指挥通信和警报通信顺畅。

（三）试鸣宣传告知

市国动办会同市气象局、市文化旅游局、市通信管理局等部

门，做好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互联网、政务新媒体、手机短

信、智能终端、电子显示屏等试鸣信息发布工作，在此基础上，

区国动办将会同区委宣传部、区商务委、区教育局、区文旅局、

区绿化市容局和各街道、镇，根据职责分工，制定专人负责保障

防空警报信息和信号的宣传和发布工作，扩大宣传面。

（四）防空演练各项准备工作

本区各街道、镇、企事业单位和学校要根据本方案，结合实

际，制定本地区、本单位的人员演练计划，明确组织实施方案，

落实参演单位人员，准备演练人防工程开设，加强人口疏散演练

对接，有针对性地做好参演人员培训，组织好预演练工作。

（五）试鸣的新闻发布

试鸣前后的新闻报道工作由区委宣传部牵头负责。在开展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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鸣前后一段时间，组织新闻媒体进行宣传报道，并在试鸣后进行

相关信息的跟踪报道。在试鸣时，配合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

心的直播工作。

（六）试鸣安全工作

9 月 9 日，市政府就本市防空警报试鸣的时间、范围、内容、

方式和注意事项发布通告。本区要通过有线电视台播放本市组织

试鸣的消息，将试鸣有关信息告知本区所有单位和人员特别是孤

老病残等特殊人群。

各相关部门、单位要在火车站、码头、旅馆、大型商场等过

往人员集中的场所，通过广播、电子显示屏等反复播放告知试鸣

信息。通过广泛宣传告知，使广大市民和过往人员在试鸣时，保

持正常的工作、生活秩序，防止发生意外。

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结合各自情况和特点，组织协调和指导所

属或管理、联系的单位做好防空警报试鸣的宣传告知和安全防范

工作，确保不发生意外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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